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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36008307  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，並  
自113年8月26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3/08/30 07:55:38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同仁如因公赴港澳須大陸委員會提供協助者，需於出境日1週前透過本校  
通報陸委會，至非因公者或於例假日赴港澳者，則無需通報，然仍鼓勵同仁行前至該會  
登錄相關訊息，以保障行程期間之權益。     
二、本案擬陳閱後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並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3/08/30 08:44:38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3/08/30 13:41:30  
可   


